
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7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做好 2017 年我院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，按照《关于做好我校 2017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

作的通知》（研究生[2017]5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学院研究，制定我院 2017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实

施细则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本着客观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印发《2014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

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教学[2014]4 号）、《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政[2010]12

号）等文件，坚持对考生进行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；既要全面考察，又要有所侧

重，突出对专业素质、科研能力、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核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的各项工作；成立综合

考核小组，负责综合考核的各项工作。成员如下： 

1、学院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胡友彪 

成  员：盛鹏飞、吴基文、余学祥、姚多喜、许光泉、张平松 

秘  书：杨柳荫 

2、地质工程专业综合考核专家组：从专家库成员中选择专家，组成专家组。 

专家库成员：吴基文、余学祥、姚多喜、许光泉。 

3、环境工程专业综合考核专家组：从专家库成员中选择专家，组成专家组。 

专家库成员：胡友彪、陈明强、董众兵、桂和荣、何  杰、陈明功、李寒旭。 

4、如硕博连读申报人员较少，可以将地质工程专业、环境工程专业的综合考核专家组予以合并，从

两个专家库中选择专家，组成专家组。 

三、报名和资格审查 

1、报名 

符合条件（具体报名条件见《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政[2010]12 号））的

申请者，将填写完整的《安徽理工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表》（见研究生院资料下载/招生下载）、《安

徽理工大学报考硕博连读研究生专家推荐书》（见研究生院资料下载/招生下载）和其它相关材料交学院。 

2、学院审查 

对照《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政[2010]12 号）的规定，由学院对申请者

进行资格初审。其中，课程学习的成绩，原则上按《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政

[2010]12 号）的规定，“已完成硕士研究生规定课程的学习，学位课平均成绩在本专业排名位于前 30%

（所有课程不得有补考或重考）”。成绩和排名，以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签字、盖章为准。对个别品学兼

优、具有培养潜质，但成绩不在前 30%的学生，由导师推荐，报学院和研究生院审核。获得国家奖学金

的研究生，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。 

四、综合考核 

1、综合考核的内容 

主要包括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、外语应用能力及考生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等。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，



包括申请人掌握该专业领域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情况，以及知识应用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科

领域前沿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；申请人已开展的科学研究情况、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情况、参加学

术活动的经历、申请人本人自述及面试情况等。外语应用能力，包括外语交流、文献阅读翻译和写作等，

采用对话和书面方式进行。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考核，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学习和工作态

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语言表达、人文素养、组织和协作能力、观察分析能力等方面，以面试和审

核材料方式进行考核，考察材料包括申请人在学期间的奖惩情况、硕士导师和研究生辅导员的评价意见、

面试情况等。 

2、综合考核程序 

（1）硕士研究生自我介绍：要求每位考生以 PowerPoint (PPT)的形式汇报自己的情况；内容包括

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、外语应用能力及考生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等。 

（2）答辩环节：专家组成员提问、研究生做出回答和交流。 

（3）专家组成员评分：根据安徽理工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表、专家推荐书、相关的支撑材料附

件、学位课平均成绩、研究生的自我介绍、现场答辩情况，对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、外语应用能力及考

生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分别进行评分，评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。 

五、综合成绩计算 

学位课平均成绩，占 20%；综合考核成绩，占 80%。综合成绩 = 学位课平均成绩×0.2 + (学术水平

和研究能力×0.5 + 外语应用能力×0.3 + 思想品德×0.2)×0.8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序号 环节 时间 地点 责任人 

1 组织、领导 3.2 前  胡友彪 

2 实施细则 3.3 前  张平松、杨柳荫 

3 本院研究生的通知、宣传 3.6 前  侯  辉、张平松 

4 博导的通知、宣传 3.6 前  张平松、胡友彪 

5 报名 3.6 前 地环学院 413 室 杨柳荫、张平松 

6 资格审查 3.10 前  杨柳荫、张平松 

7 报考材料上报 3.10 前  杨柳荫、张平松 

8 综合考核 3.17 前 地环学院 406 室 胡友彪、张平松 

9 材料上报 3.17 前  杨柳荫 

七、录取 

学院完成综合考核工作后，根据考生的综合成绩，以及学院招生学科的招生数，确定拟择优录取人

员名单，并将拟录取人员名单及综合考核的有关材料报校研究生院审核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公示，公示无

异议的考生按照录取有关程序进行录取。 

八、纪律要求及其他规定 

1、各专业综合考核小组认真组织好考核，并做好考核的记录。参加综合考核工作的人员应坚持原则，

严格执行工作程序，客观公正地综合评价考生，对考生进行全面考查，以确保录取工作的顺利完成。 

2、凡有亲属报考我院今年博士研究生者，不得参加学院综合考核的各项工作。 

3、录取为硕博连读研究生后，不得参加本届硕士研究生“双向选择”就业，不得报考外单位博士研

究生，不得提出转学、转专业、更换导师等申请。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 

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 

二 O 一七年三月二日 


